云南省卫生厅关于文山州广南县阿科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中不当做法的情况通报
2003年10月29日

各地、州、市卫生局，20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市)卫生局：

　　文山州广南县阿科乡在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中，向农民群众收取个人筹资款时，采取了向教师、乡村干部等国家公职人员摊派收取群众合作医疗基金的任务，对未完成任务的公职人员扣发其工资作为风险抵押金的不当做法。此事已经中央媒体报道，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为引以为戒，确保我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顺利实施，积极稳步地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现就阿科乡的不当做法进行通报批评。

　　2003年9月2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共同关注》栏目以《莫把教师工资当作“唐僧肉”》为题，报道了文山州广南县阿科乡在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中的不正确做法。9月23日，央视国际网站也对此作了报道，省政府办公厅在《媒体信息摘要》中编发了该文。

　　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中，阿科乡政府曾在《阿科乡人民政府关于抓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通知》阿政发〔2003〕23号中提出“……乡党委、政府机关、中小学校、乡属其它部门，凡属领财政工资的干部、教师、机关职工，每人负责收取20户80人以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费……。从7月到9月，凡领财政工资的干部、教师、职工在7月30日前，完成50%，8月15日前完成80%，9月15日前完成100%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收费计划任务，可领当月全额工资，否则，对没有完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收费计划任务的，每个月只发200元作为生活费，其余暂扣抵押”。经对阿科乡中心学校、阿科中学部分教师进行调查，教师也承认他们的工资被扣押过。阿科乡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中暂扣教师工资作为风险抵押金情况属实，共暂扣中小学教师216人的工资，每人400元，合计86580元。

　　情况发生后，特别是中央电视台报道了有关情况后，按照省政府领导的批示和卫生厅领导的具体要求，广南县委、县政府，文山州卫生局及时派出人员对此事进行调查，迅速采取了纠正措施。一是深刻认识，有错必纠，限期及时整改。责令阿科乡党委、政府针对该乡扣款行为限期写出深刻的书面检查，从县纪委纠风办、教育局、卫生局抽调人员组成督查工作组，督促阿科乡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扣款一事进行全面整改。到9月底，阿科乡政府已将216名中小学教师所扣金额全部退还本人；对因家庭贫困失学在家的陆连弟、罗学义两位学生，由阿科中学接回，实行免费教育。二是统一思想，端正态度，吸取教训，继续抓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三是全面检查，督促落实。要求全县其它19个乡(镇)以阿科乡强行扣款事件为反面典型，对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自查自纠。四是由县纪委、县监察局组成调查组，迅速深入阿科乡对责任领导、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在调查的基础上，广南县委作出了免去阿科乡党委书记申永祥、党委副书记、乡长张春、乡纪委委员黎保授党内职务的处理决定。

　　从总体来看，我省20个县(市)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积极性都比较高，工作进展顺利，已初步取得一些好经验和成效。绝大多数试点县、乡都能够严格按照省委、省政府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部署和要求开展工作。但阿科乡的不当做法，对我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产生的负面影响较大，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利国利民、惠及亿万农民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新的制度，涉及面广，困难较多，需要在探索中积极稳步推进。为坚决杜绝强迫或变相强迫农民自愿交纳合作医疗费用等各种违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原则的问题再次发生，特提出以下要求：

　　一、各地州市和各试点县(市)、乡在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过程中，必须坚决按照2003年10月21日国务院吴仪副总理在听取云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汇报时的指示要求，坚持群众自愿参加的原则，不搞强迫命令，不盲目追求参合率，不能失信于民，不能重演阿科乡的做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要积极稳步推进，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二、各地州市和各试点县(市)、乡要以阿科乡的教训为戒，进行一次认真的对照检查，若在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过程中有任何不当做法，必须立即纠正。

